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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市教育局文件 
 

 

洛教办〔2015〕86号 

 

 

洛阳市教育局 
关于印发新闻报道工作制度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机关各科室及二级机构，市直各学校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教育新闻报道工作，努力营造良好的教育发展

环境，现将《洛阳市教育局新闻报道工作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2015年 5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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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市教育局新闻报道工作制度 

 

为进一步加强教育新闻报道工作，强化新闻报道队伍建设，

努力营造教育改革发展的良好环境，特制定教育新闻报道工作制

度。 

一、加强教育新闻报道工作领导 

市教育局成立教育新闻报道工作领导小组,由局办公室负责

日常工作。同时，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并确定新闻发言人，负责

我局重大教育新闻的发布（或授权发布）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

局也要成立相应的教育新闻报道工作机构，加强新闻报道队伍建

设，落实机构、人员、经费及配套设施。 

二、实行教育新闻报道工作归口管理 

市教育局办公室是全市教育系统新闻报道工作的归口管理

部门，新闻报道工作统一由局办公室协调安排。局机关各科室、

二级机构和直属学校要主动加强与办公室的联系沟通，积极支

持、配合，共同做好教育新闻报道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

各直属学校也要明确专门部门对本单位的新闻报道工作进行归

口管理。 

三、严格落实新闻发言人制度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和市直各学校，要严格落实新

闻发言人制度。新闻发言人要切实履行职责，加强与各级新闻媒

体的沟通联系，组织实施教育新闻报道活动，代表教育行政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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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学校向新闻媒体或通过新闻媒体介绍政策、通报情况、发布信

息、回答提问，其内容包括需要发布的重大政策和举措、涉及本

单位的重大问题和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、本单位举办或

承办的重要活动以及市教育局授权发布的其他事项等。 

各单位新闻发言人要自觉尊重新闻规律，遵守新闻纪律工

作，依法保守国家秘密，按有关规定和权限，客观准确地对外发

布新闻、提供信息，力求体现权威性、及时性、准确性。以学校

名义进行的一般性新闻发布，要按照新闻发布程序经学校审批同

意后发布；以学校名义进行的重要新闻发布，要将发布内容及相

关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市教育局批准后发布；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

时，要按照有关应急工作预案及时向上级报告有关情况，并主动

与辖区宣传部门和媒体沟通协调，在上级部门领导下组织实施新

闻发布工作，把握新闻发布的主导权。 

四、严格执行新闻报道审核备案制度 

对上级领导人出席的会议、活动、发表的讲话及相关内容进

行报道报道时，应以上级领导机关审定的通稿为准；对本部门、

本单位领导出席的活动进行报道时，新闻稿须经部门领导审定。

要严格执行机关（含二级机构）工作人员接受记者采访的有关管

理规定。凡涉及上级重要决策、重要教育发展规划问题，或重大

突发教育事件，接受新闻媒体记者采访时须经主管局领导批准；

经批准同意安排的采访，要严格按照已出台的政策回答问题，对

尚未出台的政策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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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和市直各学校，对本单位的重要新闻

报道，原则上须经主管局长（校长）审核后方可上传发送。市直

学校在新闻媒体刊登的广告及形象报道稿件，必须报市教育局业

务主管科室审核，经批准后方可对外发布。 

五、实行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报告制度 

新闻媒体面向公众，影响范围大。因此，各单位、各学校要

进一步加强与新闻单位的联系，切实做好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协调

工作，善于通过新闻媒体扩大教育报道。各单位、各学校负责新

闻报道的同志对新闻单位有计划的采访要求要积极配合，积极为

记者采访报道提供更加及时、有效、周到的服务。 

为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，维护教育系统的良好形象，各级教

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并落实接受采访报告制

度，要积极配合采访并主动取得辖区党委宣传部门、教育主管部

门的指导，决不允许提供未经证实的材料或者发表不负责任的言

论，坚决杜绝因违反有关要求而造成新闻报道的失误和负面炒

作。要通过扎实有效的舆论引导，最大限度弘扬教育工作的正能

量。善于通过教育宣传、舆论引导等方式凝聚共识，弘扬正气，

进一步加强教育系统模范典型人物的宣传力度，提升教师职业幸

福感和归属感，维护教育的良好形象，为我市教育事业的改革发

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。 

 

 洛阳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15年5月21日印发 


